
1 

                有關衛生科之有關衛生科之有關衛生科之有關衛生科之「「「「你問我答你問我答你問我答你問我答」」」」 
 
一一一一、、、、問問問問：：：：受刑人可以使用健保卡嗎受刑人可以使用健保卡嗎受刑人可以使用健保卡嗎受刑人可以使用健保卡嗎？？？？ 

答：102年起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二代健保第 10條第 1項第 4款第 3目
之規定，在監執行二個月以上之受刑人，已列為保險對象。 

二二二二、、、、問問問問：：：：對於在所之收容人是否實施相關衛生保健措施對於在所之收容人是否實施相關衛生保健措施對於在所之收容人是否實施相關衛生保健措施對於在所之收容人是否實施相關衛生保健措施？？？？ 
答： 
(一)收容人入所辦理健康檢查，作成紀錄並行新收及全面性血液、X光
篩檢，以提供檢查結果予相關管教人員參考。 

(二)本所的醫療陳容是由中區健保特約醫院負責承作整體醫療業務，提
供在所收容人門診診療，收容人若有急症，在所內不能為適當治療

者，則戒送醫院門診或住院治療。 
(三)本所設有病舍等傳染病隔離設施，照護收容人健康及衛生。 
(四)對傳染病之預防、環境衛生之檢查，均隨時配合中區疾管局的管控
措施辦理，必要時洽請衛生局派員來所協助。  

三三三三、、、、問問問問：：：：收容人在所內如有疾病如何處理收容人在所內如有疾病如何處理收容人在所內如有疾病如何處理收容人在所內如有疾病如何處理？？？？ 
答：所內有安排醫師看診，收容人只要提出看病申請即可獲得適當治

療，遇有所內醫療資源無法處置之疾病，經由醫師開立轉診單及

收容人提出外醫報告單核可後，即可戒護外醫，遇有緊急病情本

所亦會主動予以緊急戒護外醫。 

四四四四、、、、問問問問：：：：那收容人看病的費用由誰來負擔那收容人看病的費用由誰來負擔那收容人看病的費用由誰來負擔那收容人看病的費用由誰來負擔？？？？ 
答：收容人在所內健保看診，除須自行負擔掛號費及部分負擔外健保

所衍生之門診、藥品、特殊材料、住院等自行負擔費用或差價仍

需由收容人的保管金、勞作金中支付。無健保者則須負擔所有醫

療費用。 

五五五五、、、、問問問問：：：：收容人患有病症可以自備用藥由家屬寄入嗎收容人患有病症可以自備用藥由家屬寄入嗎收容人患有病症可以自備用藥由家屬寄入嗎收容人患有病症可以自備用藥由家屬寄入嗎？？？？ 
答：依照醫療法及健保法規定，不可以由家屬代由看診及自費拿藥。

但有以下情況可攜入藥品；一般處方箋藥，入所 2 週內及連續慢
性處方箋，入所 3個月內，除依期限內寄入外，其他皆不可寄入。 

六六六六、、、、問問問問：：：：收容人家屬要如何辦理以上規定之寄藥收容人家屬要如何辦理以上規定之寄藥收容人家屬要如何辦理以上規定之寄藥收容人家屬要如何辦理以上規定之寄藥？？？？ 
答：請收容人家屬親自至看守所，由大門門衛通知衛生科人員，審核

寄入之診斷證明與處方箋是否相符、藥物包裝是否完整；寄藥者

是否為收容人之直系、旁系血親配偶或姻親，確認無誤並經醫師

看診評估後給予使用。 

七七七七、、、、問問問問：：：：收容人家屬寄藥可以透過郵寄包裹的方式嗎收容人家屬寄藥可以透過郵寄包裹的方式嗎收容人家屬寄藥可以透過郵寄包裹的方式嗎收容人家屬寄藥可以透過郵寄包裹的方式嗎？？？？ 
答：不可以，透過郵寄包裹無法確認藥物確為家屬寄來，對收容人健

康有潛在威脅且責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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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問問問問：：：：受刑人於何種情況下得申請保外醫治受刑人於何種情況下得申請保外醫治受刑人於何種情況下得申請保外醫治受刑人於何種情況下得申請保外醫治？？？？ 

答：依據監獄行刑法第 58條第 1款及第 2款之規定： 
受刑人現罹疾病，在監內不能為適當醫治者，得斟酌情形 報請監
督機關許可保外醫治 (核准權在法務部矯正署) 。 
監獄長官認為有緊急情形時得先為前項處分，再行報請監督機關

核准(殘刑 5年以內由機關首長決定，殘刑 5年以上，應電請法務
部矯正署核准)。 

九九九九、、、、問問問問：：：：辦理保外醫治需準備那些資料辦理保外醫治需準備那些資料辦理保外醫治需準備那些資料辦理保外醫治需準備那些資料，，，，其程序為何其程序為何其程序為何其程序為何？？？？ 
答：辦理程序分為正常程序保外醫治及緊急處分保外醫治： 

（一）正常程序保外醫治 
1.家屬檢附診斷證明書申請(14日內開立)。 
2.機關陳報法務部矯正署核示。 
3.法務部矯正署審核核准。 
4.家屬至機關所在地之地檢署辦理具保手續。 

（二）緊急處分保外醫治 
1.機關檢附疾病診斷書、病危通知書、身分簿影印本函請機
關所在地之地檢署依職權處分。  

2.通知家屬至地檢署辦理緊急處分保外醫治具保手續。  
3.具保釋放後，再陳報法務部矯正署申請保外醫治。 

十十十十、、、、問問問問：：：：核准保外醫治後需注意那些事項核准保外醫治後需注意那些事項核准保外醫治後需注意那些事項核准保外醫治後需注意那些事項？？？？ 
答： 

（一）保外醫治期間不算刑期，保外期間每次以 1 個月為限，期
滿前未痊癒者，應檢附診斷證明書申請展延，原則上每次

以 3個月為限。  
（二）保外醫治期間看守所應不定期派員查看病情，以作為展延

依據，每月最少一次以上。 
（三）保外醫治受刑人應遵守「保外醫治受刑人管理規則」之規

定。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問問問問：：：：辦理戒護就醫的程序為何辦理戒護就醫的程序為何辦理戒護就醫的程序為何辦理戒護就醫的程序為何？？？？ 
答： 

（一）本所醫師依病患病情需要，於所內之設備無法給予妥適

照顧時，開立轉診單予收容人。  
（二）收容人依據轉診單繕陳報告。 
（三）收容人之報告經所長核准後交衛生科辦理戒護就醫事宜。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問問問問：：：：辦理戒護就醫需注意事項有那些辦理戒護就醫需注意事項有那些辦理戒護就醫需注意事項有那些辦理戒護就醫需注意事項有那些？？？？ 
答：戒護就醫之醫療費用仍由收容人或家屬負擔，若屬貧困收容人

應檢陳相關證明文件 (低收入證明、清寒證明)報請申請補助。  


